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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文件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市场管理的意见
周政发〔2013〕119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地适应当前专业市场发展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不断优

化市场环境，确保专业市场稳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规定，就进一步加强专业市场管理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进一步健全机构、明确责任

调整充实周村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，由区政府区长任组长，

有关副区长任副组长，成员由区发改、经信、公安、财政、住建、

交通运输、安监、城管执法、服务业办、物价、房管、工商、国

税、地税、国土、规划、质监、交警、消防等部门和各镇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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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服务业办公室。

全区大型专业市场（即沙发家具市场、沙发材料市场、不锈

钢市场、轻纺市场、汽车市场及新建投资 1 亿元以上的专业市场）

监督协调管理工作由区服务业办公室负责。根据各大型专业市场

实际情况，按照行业类型成立市场管理办公室（简称“市管办”，

下同）。市管办由区服务业办公室牵头，区经信、交通运输、安

监、房管、工商、税务、质监等部门参加，人员根据各专业市场

具体情况从各单位抽调。市管办主要负责制定大型专业市场管理

制度和管理细则；组织业户依法缴纳各项税费；协调市场产权单

位与经营业户的关系；协调落实市场发展优惠政策；组织开展安

全生产检查和专项整治；负责对市场物业公司的审核、监督、业

务指导；负责为业户做好相关服务工作。

大型集贸市场监督协调管理工作由周村工商分局负责。

各有关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，齐抓共

管。区工商、质监、物价等部门负责依法对专业市场经营秩序、

交易行为、商品质量等进行监督与管理。区税务部门负责依法征

缴市场税费以及对委托代征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。区经信、

交通运输、交警等部门负责市场物流及运输管理。区公安部门负

责打击市场内违法犯罪行为，加强治安管理。区房管部门负责市

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管理指导工作。市场开办产权单位负责对市

场设施进行管理和维修，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协助参与市场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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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辖区内除大

型专业市场、大型集贸市场之外市场的监督协调管理。要根据本

意见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制定具体管理措施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二、进一步搞好专业市场规划

为有序发展专业市场，防止重复建设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专

业市场，必须符合全区总体规划和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、功能布

局、设施配套等规划要求。不符合规划的，区发改、住建、工商、

规划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对经营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

物品、民用爆炸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燃气等市场规划，严格依照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新建专业市场必须同步搞好与市场相配套的通讯、供水、供

电、道路、仓储、餐饮、停车场等设施建设。已建成的专业市场

要尽快完善配套设施，并保证正常使用。

三、进一步加强市场运营管理

（一）完善“统一管理、扎口收费”制度。对具有一定规模的

专业市场设立税费服务大厅或窗口，按核定标准代征税费。区税

务部门要充实专业市场税收征管力量，加强对大厅工作人员业务

培训。要加强税法宣传，强化增值税、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租赁税

等税种征收管理，重点抓好起征点核实、以票控税、存货控制管

理等工作，确保应收尽收。

税费服务大厅或窗口所需经费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区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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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市场开办单位或产权单位共同研究解决。

（二）加强物业管理。各专业市场要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配

备专职人员，做好服务经营业户及市场设施的维护、更新、改造

工作。组织成立市场业主委员会，参与市场物业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物流配送管理。市场内货物配送由市管办根据各

个专业市场的不同特点和需要制定相关制度和服务规范，鼓励有

经营资质的物流企业或个人入驻。区经信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城

管执法、工商、交警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加强对装卸、运输、

仓储、停车、物流公司（商户）经营等管理工作，整治好市场内

外治安、环境和交通秩序，保证市场货物进出畅通。市场开办单

位和产权单位及物业服务企业要完善相关设施，增强服务功能。

（四）加强市场产权单位与经营户的租售管理。按照“谁投

资、谁受益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市场开办单位和产权单位要强化

房屋租售管理。区房管部门要安排固定工作人员负责房屋租赁协

议登记工作。

市场开办单位的营业设施出售比例，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应当

在和市场开办单位的开发协议中进行约定，并严格执行。

四、进一步加强市场安全管理与监督

（一）明确安全监管责任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经济开

发区管委会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对辖区内各专业市场安全生产

负全面监管责任。区服务业办公室、周村工商分局按照职责分工，

对大型专业市场和大型集贸市场安全生产负行业监管责任。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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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开办单位和产权单位对市场安全生产负主体责任。区公安、安

监、工商、交警、消防等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落实安全监管

措施，确保市场安全运营。

（二）成立专门安全机构。有关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及

各专业市场都要成立市场安全管理专门机构，明确专职人员，建

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安全生产源头控制。加强用电安全、消防安全等

管理，各专业市场实行夜间停供经营用电和市场清场管理制度，

严禁在消防通道上设置摊点、商品广告牌及停放机动车辆等，确

保消防通道畅通。

五、建立专业市场管理长效机制

（一）实行联席工作会议制度。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定期研

究确定市场规划建设与管理方面的重要事项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

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，召集由各成员单位参加的联席工作会

议，及时研究解决市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。联席工作会议原则上

每季度召开一次。

（二）实行市场信息共享制度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各专业

市场建设、运营、管理等情况进行统计摸底和调研分析，并建立

工作档案。各相关部门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要有专人负责，积极配合，按照各自职责，及时提供与核实市

场税收缴纳、房屋租赁、证照办理、执法检查等相关信息。领导

小组办公室要及时通报、反馈专业市场相关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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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市场管理工作考核。每年由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

组织，根据市场运营、税费缴纳、安全管理职责落实等情况对领

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考核。

（四）完善行业自律管理。围绕促进专业市场发展，加强行

业协会等基层组织建设，不断提高市场从业人员素质，增强市场

凝聚力。

本意见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18 年 10

月 31 日。

附件：周村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2013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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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周村区市场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陈思林   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长民 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
        耿玉河 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
        王怀志  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 员：陈  志   区发改局局长

        张国华   区公安分局局长

        于学民   区财政局局长

        李新业   区住建局局长

        张明俊 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        臧传福   区安监局局长

        路国盛  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

        朱玉刚   区服务业办主任

        李长林   区物价局局长

        曲庆霞   区房管局局长

        张国平   周村工商分局局长

        隋建玲   区国税局局长

        许  俊   周村地税分局局长

        吴胜东  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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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朱向军   周村规划分局局长

        韩  伟   周村质监分局局长

        孙  奇   周村交警大队大队长

        张金勇   周村消防大队大队长

        张开俊   王村镇镇长

        王永庆   南郊镇镇长

        卢永财   北郊镇镇长

        汪德江   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苏瑞刚  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鲍  滨  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李  慧  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李永凯  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、城北路街道

                 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石光明   区服务业办副主任、市场发展局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服务业办公室，朱玉刚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